
北京市发展轍革委员会文件

京发改〔 2025〕1613号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北京市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征集 

和示范项目储备的通知

各区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北京市加快建设国 

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意见》（京办发〔2024〕7号，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促进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创新推广和示范项 

目储备，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现组织开展北京 

市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征集和示范项目储备工作，具体情况通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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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征集

（-）征集范围

1. 符合《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 2024年版）》（发 

改环资〔2024〕165号）范围的技术。

2. 符合《实施意见》中提出的“先进能源、合成生物、替代 

蛋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气候韧性和生态环保”等绿色产业 

发展要求的先进技术。

（二） 申报单位及技术要求

1. 申报单位应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法人、非法人 

组织，且应具有良好的经营状况，无违法违规记录、未列入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申报单位对申报技术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以专利证书为准），并获得了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技术评估报告。

2. 申报技术应具备显著的节能降碳和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 

用效果，能够有效提升相关行业的绿色化水平，在行业内具有先 

进性、引领性和示范性。包括：

（1） 技术暂不成熟，但为本市绿色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前沿 

突破性技术；

（2） 适宜推广的成熟技术，具有良好的经济适用性，在国 

内已有至少2个应用实例并已应用1年以上，具有良好的推广价 

值和应用前景。

（三） 征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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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交申报材料。向我委提交申报材料，包括：

(1)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申报表( 2025年度，见附件1)。 

技术为多家单位共同持有的，需每一家持有该技术的单位均在申 

报表首页及表中“申报单位承诺书”页签字、盖章；

(2) 营业执照；

(3) 申报技术的知识产权状况的有效证明文件；

(4) 技术检验检测报告；

(5) 其他相关材料。

相关材料电子版(包含可编辑word版本和盖章pdf版本) 

请于2025年11月7日前发送至邮箱hzcQfgw. bei jing. gov. cno

2。 专家及部门评审。市发展改革委根据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推 

荐情况，组织专家及行业主管部门开展集中评审，形成评审意见。

3。 公示发布。经综合审定，适宜推广的绿色低碳先进技术， 

在市发展改革委网站公示3个工作曰后，形成《绿色低碳先进技 

术推荐目录( 2025年版)》(以下简称《推荐目录》)，向社 

会公开发布，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四)实施应用

1.对于列入本市《推荐目录》的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将积极 

推动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促进《推荐目录》内绿色技术推广应 

用和融资。将充分发挥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戶等平台的作用，推 

进有意愿的绿色技术成果市场转移转化。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结 

合全国生态曰、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宣传及相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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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展会等，组织开展技术宣传、展览展示等，加大宣传 

推广力度。

2.对绿色经济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将纳入技术储备清单，进 

行跟踪服务。

二、关于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储备

（一） 储备示范项目范围

1. 符合《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要求》（见附件2 ） 

技术方向的项目。

2. 零碳园区相关绿色低碳能源供应、基础设施低碳改造、企 

业深度降碳改造项目。

3. 使用列入本市历年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推荐目录（含创新型 

绿色技术推荐目录）技术的项目。

（二） 储备示范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要求

1. 项目单位应为依法设立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具有良好的 

经营状况，无违法违规记录、未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2. 项目应位于本市区域范围内，前期工作扎实、示范效应明 

显。如未完成相关审批程序，需在2026年底前能够完成项目前 

期手续办理并如期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已 

完工项目不得参与申报。

（三） 储备示范项目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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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交申报材料。向项目所在地的区级发展改革部门提交绿 

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表（见附件3，以下简称项目申报 

表）。

2. 初步审核推荐。各区发展改革委会同本级相关部门，对申 

报的项目进行初审，填写《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汇总 

表》（见附件4，以下简称项目汇总表），于2025年11月14 

曰前以正式文件将项目申报表、项目汇总表电子版（包含可编辑 

word版本和盖章pdf版本）报送市发展改革委资环处。

3. 专家及部门评审。市发展改革委根据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 

范项目推荐情况，组织专家及行业主管部门开展集中评审，形成 

评审意见。

4. 形成项目储备库。经专家及部门评审，符合绿色低碳先进 

技术示范项目储备要求的项目，纳入2025年本市绿色低碳先进 

技术示范项目储备库。

（四） 实施应用

1. 对符合条件的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统筹利用现有 

市级资金支持，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

2. 鼓励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减排支持工具 

等，加强储备项目的融资支持。

（五） 项目管理

各区要切实加强对推荐示范项目的日常监管，持续跟踪项目 

建设进度、投资完成情况、技术减碳效果等。市发展改革委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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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加强对示范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示范项目退出机 

制，并依法依规追究弄虚作假单位的责任。

三、工作要求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征集及储备示范项目申报工作中若有违 

纪违法行为的，一律不予受理评审，有关问题线索按照规定移送 

有关部门处理。

特此通知。

附件: 1.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申报表（ 2025年度）

2.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要求

3.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表

4.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

（联系人：资环处 张彤辉

—6 —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0月24日印发



附件1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申报表

（ 2025年度）

技术名称：

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推荐单位：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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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 封面上的“推荐单位”为技术汇总推荐单位（区级发展 

改革部门）。

二、 “一、基本情况”中，“技术名称”应与专利证书、检 

测报告（或技术评估报告）的技术名称一致。“所属行业”根据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 2024年版）》（发改环资 

〔2024〕165号）填写，需明确至三级标题（例如，1.1.1节能锅 

炉制造），未在上述目录内但在《北京市加快建设国际绿色经济 

标杆城市的实施意见》内的填写“其他”。“核心技术工艺”概 

要介绍技术特点、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限200字以内；“主要技 

术参数”概要介绍技术主要性能指标，限100字以内；“综合效 

益”概要介绍技术的能源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影 

响，限100字以内；“适用范围”限50字以内。

三、 由多家单位联合申报的，应在“一、基本情况”、 

“二、申报单位基本情况”、“七、审核意见”、“八、申报单

位承诺书”中填写所有申报单位的有关情况。

四、 申报技术若已入选其他国际、国内（国家级或省级）技 

术目录，需在“二、申报单位情况”中予以说明，并提供证明材 

料。

五、 关于申报技术对能源资源利用方面的影响，主要指申报 

技术在资源高效利用、能源及能效方面的影响，折算降低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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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效果。其中，资源高效利用方面，主要指申报技术涉及的 

资源消耗种类和资源消耗水平，主要指标包括年资源节约量、单 

位产品资源消耗节约量、废物的再利用及再生利用种类、循环利 

用途径等。能源利用情况，主要指申报技术涉及的能源消费种类、 

消费环节以及能源节约水平，主要指标包括年能源消耗量、能效、 

单机能耗、单位产品能耗等；相关行业涉及规范化能耗指标或其 

他指标请一并说明。对于未制定相关能耗限额标准的产品，需说 

明达到相关行业能效水平情况。

涉及能源数量的参数均折算成标准煤，除电力按照等价值 

0.303kgce/kWh折算外，其他可参照国标《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2589 ）进行计算。主要能源品种的排放系数参考：煤炭为 

2.66 tCO2/tce,石油为 1.73 tCO2/tce,天然气为 1.56 tCO2/tce,电为 

0.5703kgC02/kWh o

六、关于申报技术对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影响，主要指申报 

技术在生产、应用过程中产生和排敖的水环境、大气环境污染物、 

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以及对淡水、土壤、大气/气候、生物 

等方面的影响。其中，水环境污染物指申报技术在生产及应用环 

节对水环境/水体（包括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及海洋）产生的 

影响，主要指标包括废水（污水）排放量，主要污染物如化学需 

氧量（COD），氨氮，总磷，总氮等的年排放量（吨/年）。大气 

环境污染物指申报技术在生产及应用环节对大气环境/空气质量产 

生的影响，主要指标包括主要污染物如颗粒污染物、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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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二氧化硫（SO2）、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的年排放 

量（吨/年）。固体废弃物指申报技术在生产及应用环节产生的固 

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指标包括固体废弃物的种类、年产 

出量（吨/年）以及最终处置措施（综合利用、焚烧、填埋等）。 

其他污染物指申报技术可能产生的其他环境影响，包括噪声、振 

动、电磁辐射、光污染等，并说明相关主要指标及相应处理措施。

对淡水的影响主要包括申报技术在水源涵养（如水资源量、 

区域水分循环）、水质净化、河湖水系连通性等方面的作用和影 

响。对土壤的影响主要包括申报技术在土壤保持和改良等方面的 

影响。对气候的影响主要包括申报技术在局地气候、气候变化、 

气象灾害和大气环境净化（如负氧离子个数、环境噪音）等方面 

的影响。对生物的影响主要包括申报技术在生物多样性、有害生 

物控制等方面的影响。对生态环境改善的其他影响也可进行说明。

七、 “四、综合影响”的有关内容均需提供测算方法和依据。

八、 “五、检测（评估）情况”需附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出具的检测报告或技术评估报告复印件。检测（评估）报告中， 

需对申报技术性能参数和综合影响进行确认。

九、 “七、推广应用情况”中，要填写申报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情况，并提供测算方法及依据。其中，推广现状是指截至2025 

年9月底申报技术的推广比例。前景分析是指预测到2026年底申 

报技术可达到的推广比例。推广措施是指申报技术在推广过程中 

采取的主要措施、投入的人财物等资源。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问题及建议是指申报技术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并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及可行的市场化机制等。应用情况则根据表格 

说明如实填写。

十、若未按要求填写“申报单位承诺书”或“技术汇总推荐 

单位意见”，申报无效。



一、基本情况

技术名称

所属行业

技术类别
□类别一：技术暂不成熟的前沿突破性技术 

□类别二：具有良好推广价值的成熟技术

核心技术工艺

主要技术参数

综合效益

适用范围

申报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

技术来源 □自主研发 □合作研发

专利情况

申请号 申请曰期

授权号 授权日期

申报单位类型
□科研机构 □设计单位

□大专院校 □企业 □其他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万

元）

职工人数 技术人员数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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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单位情况

（主要介绍申报单位业绩、科研成果、获得表彰以及企业资信、 

资产规模、盈利情况等，需附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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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情况

（主要介绍申报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实现相关功能采用的核心工 

艺、核心装备等，需附相关技术原理图、工艺流程图、装备结构 

简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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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影响

（主要介绍申报技术对能源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影 

响，并分析申报技术的研发费用、运行费用、设备单价、投资效 

益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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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测（评估）情况

（一）技术指标检测（主要对申报技术的性能参数进行确认）

（二）综合影响检测（主要对申报技术的综合影响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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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先进性情况

（主要介绍申报技术的应用范围及条件、创新点及先进性等，需 

在主要技术指标、主要经济指标、技术应用效果等方面与国内外 

同类技术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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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广应用情况（类别一无需填写）

（主要介绍申报技术的推广现状、前景分析、推广措施以及在推 

广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建议等）

应用实例数（个）

（需至少介绍2个已应用1年以上的技术应用实例情况，包括实 

例名称、总投资额、实例规模、开始建设及建成和运营时间、技 

术应用或改造条件、主要建设或改造内容、关键设备以及实例涉 

及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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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报单位承诺书

我单位同意申报上述技术。我单位承诺，此次申报提交的文 

件、数据、技术材料、证明材料等所有资料，均真实无误。若有 

违背，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其他相关责 

任O

申报单位法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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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术汇总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已对上述推荐技术的所有资料进行审核，均真实无 

误。同意推荐。

（技术汇总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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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要求

一、技术要求

为进一步指导地方和企业做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 

申报，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中包括的30个具体技术方向提出如下细化要求:

1. 大容量、低成本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单机规模不低 

于20万千瓦，储热时长不低于6小时，镜场面积不低于8平米 

/千瓦。重点支持单机规模30万千瓦及以上项目。

2. 高效大容量风电示范项目：陆上单机容量10兆瓦左右， 

海上单机容量18兆瓦左右。

3. 浅层/中深层地热能供暖/制冷及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单 

体规模不低于100万平米。

4. 大容量高效地热能发电示范项目：单机规模不低于2 

万千瓦，年有效利用小时数不低于6000小时。

5. 波浪能发电示范项目：单机规模不低于100千瓦，年有 

效利用小时数不低于1000小时。

6. 潮流能发电示范项目：单机规模不低于1000千瓦，年 

有效利用小时数不低于2000小时。

7. 先进核能发电与核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釆用新堆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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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商业项目，核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应为用于供热、供汽、 

海水淡化、核能制氢等综合利用用途（包括与石化等行业耦合 

发展）的商业核电（能）项目。

8. 大型煤电机组耦合生物质和低碳燃料掺烧发电示范项 

目：重点支持生物质掺烧和绿氨掺烧项目，其中生物质掺烧以 

农林废弃物、沙生植物、能源植物等生物质燃料为重点，绿氨 

掺烧主要利用可再生能源富佘电力通过电解水制绿氢并合成绿 

氨，项目煤电机组应具备掺烧10%以上生物质燃料或绿氨能力。

9. 新型储能示范项目：重点支持纳入国家新型储能试点示 

范的项目，支持采用共享模式参与系统运行，在建项目应建设 

进展良好，建成项目应可为电力系统提供调峰调频等服务。

10. 抽水蓄能示范项目：重点支持变速抽水蓄能机组项目。

11. 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示范项目：按照《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 

补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支持由各省（区、市）组织实 

施的“一体化”项目。项目需满足不占用存量公网负荷资源， 

不降低存量电源参与系统调节能力等技术要求。

12. 虚拟电厂示范项目：结合电力保供、新能源发展等需 

求，运用先进智能化控制技术，通过虚拟电厂对分布式新能源、 

可控负荷、新型储能等调节资源进行聚合，增强系统调节能力， 

项目聚合资源规模超过10万千瓦。

13. 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示范项目：项目应纳入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组织的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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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城市和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双向充放 

电（V2G）项目，具体技术指标符合相关要求。

14. 柔性直流输电示范项目:含特高压直流工程、“背靠背” 

联网工程、海上风电送出工程等，设计输电容量不低于100万 

千瓦，接入交流电力系统电压等级500千伏及以上。

15. 低成本（离网、可中断负荷）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项 

目：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并网或离网场景大规模制氢，电解水制 

氢规模不低于10万千瓦，并适应可再生能源动态特性，下游一 

体化耦合化工、炼化、冶金、发电等场景，产量调节范围50% 

-100%,每小时负荷调整率不低于30%。

16. 先进安全低成本氢储存、运输装备研发制造与示范应 

用项目：重点支持“制储输用”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所配套建 

设的氢能输送管道项目，且氢能应用场景明确并符合国家有关 

产业政策。支持绿色氢能装备技术实证基地示范项目，涵盖规 

模化碱性和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槽测试、储氢系统及工艺检 

测、移动式加注系统评价、氢气品质分析测试等功能。

17. 氢电耦合示范项目：发挥氢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力 

系统调节等方面作用，氢电耦合系统装机规模超过清洁能源装 

机的50%，氢能发电、交通等本地消纳率不低于95%。

18. 绿色（低碳、近零碳）数据中心示范项目：重点支持 

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统筹数据中心发展需求和新能源资源禀赋， 

科学整合源荷储资源，通过就近供电、聚合交易、就地消纳的

“绿电聚合供应”等模式，提升算力与电力协同运行水平，，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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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电网保障容量需求，通过绿证交易等方式推动数据中心绿电 

占比超过80%，可调节能力超过10%。

19.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民用建筑先进示范项目：重点支 

持以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供暖供冷高效节约技术 

示范为建设内容的项目（无供暖供冷地区不列入），项目规模不 

少于2万平米，其中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应达到《近零能 

耗建筑技术标准》（GB51350-2019 ）等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面积占比不低于70%。

20. 现代公路养护工程绿色化示范项目：重点支持集约节 

约用材、清洁高效能源及绿色低碳的现代公路养护工程技术， 

实现旧路面材料零废弃，旧料再生利用率40%以上，施工碳排 

放减少30%以上，施工能耗降低20%以上。

21. 低碳（近零碳）机场建设示范项目：重点支持机场区 

域微电网建设，釆用先进光伏、储能等建设机场区域智能微电 

网，提高电力柔性负荷，项目建设与实施不得影响飞行安全与 

航空通信，装机规模不低于100千瓦。

22. 低碳（近零碳）港口码头、港区建设示范项目：重点 

支持达到《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五星级绿色港口水平的港 

口、港区。

23. 高速公路服务区超快充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 

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超快充充电站，重点 

支持国家高速公路网“71118”主通道中重大节假日充电繁忙服 

务区（包括充电设施时间利用率超过40%的服务区）超快充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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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单站充电总功率不低于1000千瓦，超充 

终端（单枪）最大充电功率不低于360千瓦，支持充电电压不 

低于800伏特。重点支持光储充一体化项目，光储充一体化项 

目中电动汽车充电绿电占比不低于50%。釆取集成打包方式上 

报，重点支持覆盖服务区不少于20个、总投资规模不低于2000 

万元的项目。

24. 港口（港区）、物流园区集疏运示范项目：重点支持釆 

取铁路专用线、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集卡等措施，实现绿 

色集疏运（通过铁路、水路、新能源汽车和封闭式皮带廊道疏 

运煤炭、铁矿石等大宗散货）比例大幅提升的项目。

25. 绿色智能船舶示范项目：重点支持应用液化天然气 

（LNG）、甲醇、氢燃料等新能源清洁能源或纯电池动力船舶；

或采取空气润滑、风帆、节能附体等能效技术，且节能效率达 

10%以上；或满足《船舶节能产品使用技术条件及评定方法》 

（GB/T 27874-2023 ）确定的技术条件及评定方法的绿色船舶。 

智能船舶为应用智能航行、智能辅助等智能技术，符合《船舶 

自主航行试验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等技术规范有关要求，经 

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并取得相应证书的智能船舶。

26. 空管新技术和程序研发应用示范项目：在确保民航运 

行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连续爬升/下降、点融合、尾流 

重分类、MDRS重要天气预报产品等空管新技术，提升空管运行 

效率和天气预报准确率，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效率或减排 

成效可量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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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先进液体燃料研发生产应用示范项目：以纤维素、木 

薯、清洁低碳氢与二氧化碳合成等生产绿色柴油、可持续航空 

燃料、绿色甲醇、绿氨等绿色清洁液体燃料，建设规模为万吨 

及以上。

28. 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应用示范项目：生产方面，重点 

支持以废弃油脂为原料、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油脂加氢（HEFA ） 

工艺生产炼制可持续航空燃料的项目，工艺出油率应超过40%。 

掺混加注方面，重点支持以管道装置或管内自循环装置完成可 

持续航空燃料与传统航油掺混为建设内容的项目，最大程度利 

用现有设施设备完成可持续航空燃料供应保障，掺混后的航油 

应符合适航要求，且不同点位取样密度差不得超过3%。应用方 

面，重点支持在商业航班上使用掺混可持续航空燃料航油的项 

目，且已连续运营半年以上。

29. 低碳（近零碳）产业园区示范项目：一是支持零碳产 

业园区建设，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绿电直供模式，实现新能 

源装备和产品“以绿制绿”；二是支持既有产业园区绿色低碳 

改造，通过建设智能微电网，实现源网荷储协同运行，推动可 

再生能源就地开发利用，开展用户侧负荷管理，显著降低园区 

碳排放和电力尖峰负荷，提升园区综合能效。

30.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重点支持煤电、石化、 

化工、钢铁、建材等行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煤电机组项 

目年捕集量不低于100万吨，石化、化工、钢铁项目年捕集量 

不低于30万吨，建材（水泥）行业项目年捕集量不低于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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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优先支持配套建设二氧化碳输送管道、进行咸水层地质封 

存或二氧化碳驱油的全流程项目。

对于《实施方案》中包含、但未列出具体要求的技术方向， 

项目具备技术先进性和示范性的，亦可申报。

二、新增支持方向及技术要求

近年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步伐加快。为更好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新增如下技术方向纳入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支 

持范围：

1. 热电联产解耦改造示范项目：对煤电热电联产机组实施 

热电解耦改造，提高灵活运行水平，最小技术出力达到30%以下。 

纳入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示范项目方向。

2. 煤电机组耦合新能源“灵活性+低碳化”示范项目：重 

点支持为风电光伏基地提供调峰的煤电机组，釆用“新能源+ 

热泵+熔盐储热”等技术路线，实现机组深度调峰和碳减排。纳 

入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示范项目方向。

3. 超低浓度瓦斯利用示范项目：重点支持对浓度8%以下瓦 

斯（含风排瓦斯）通过无焰氧化方式发电供热的项目，减少甲 

烷直接排放，年利用瓦斯量（折纯）100万立方米以上。纳入化 

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示范项目方向。

4.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示范项目：先进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示范项目，重点支持具有分布式调峰能力的项目。纳入先进 

电网和储能示范项目方向。

5. 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示范项目：整合源储资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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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机制，应用先进控制技术，升级功率预测系统，实现新能 

源与配建储能一体化运行、按曲线调控，在负荷高峰时段新能 

源电站的置信容量不低于装机规模的10%,具有电网主动支撑能 

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纳入先进电网和储能示范项目方向。

6. 构网型技术应用示范项目：针对风电、光伏大基地等新 

能源集中送出需求，以及新能源占比较高的边境、电网末端地 

区电力保供需求，应用构网型控制技术，提升新能源稳定送出 

和消纳能力，以及电力保供能力。纳入先进电网和储能示范项 

目方向。

7. 高载能工业负荷灵活用电改造示范项目：具备灵活响应 

能力的负荷不低于工业用户报装最高用电负荷的20%。纳入工业 

领域示范项目方向。

8. 交通能源融合示范项目：重点支持在公路水路基础设施 

开发利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建设“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 

网”交通能源系统、综合能源补给站等。纳入交通领域示范项 

目方向。

9. 多式联运快速转运换装设备研发与示范应用项目：纳入 

交通领域示范项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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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曰期： 年 月 0



填表说明

1. 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本表，并在封面“申报单位”处加盖公 

章，公章须与申报单位名称一致，公章不得复印。

2. 申报表右栏括号内文字为填写说明，填写时请先清除再填 

写。

3. 申报单位应严格按要求填写，并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缺少关键材料或对技术内容介绍不清晰则不能进入遴选程序。

4. 本表正文及附件内容请控制在50页以内。

5. 本表“是否为新增支持方向” 一栏，若申报项目属于申报要 

求明确列出的9个新增支持方向，应勾选“申报要求列出的新增方 

向”；若不属于，则应该勾选“其他新增方向”。

6. 若申报项目满足多个细分项目类型，应在本表“是否多种技 

术融合应用” 一栏勾选“是”，并在“具体类型” 一栏依次列出， 

用顿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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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含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示范工程主要内容

工程（项目）名称 （需与项目立项文件一致）

项目所在地 （需明确到区县）

起止年限

主要建设内容 （需与项目立项文件一致）

项目总投资（万元）
（说明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包括地方投资、银行贷款、自筹 

及其他，并说明各类资金是否落实）

项目进展情况 □已开工 □未开工但可于2026年底前开工

项目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请逐一列出项目用地、规划、环评、能评、设备或施工招 

标、施工许可证等办理情况，需注明相关手续名称和文号）

所属方向（打‘十） □源头减碳类 □过程降碳类 □末端固碳类

具体类型
（如非化石能源先进示范项目、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示范项目、先进电网和储能示范项目等）

主要工艺路线
（用文字说明主要工艺流程，说明各主要环节具体做法及效 

果；若放图示，在图下需详细说明图示流程细节，限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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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示范效果 （用文字和数据说明工程实施的先进示范效应）

主要经济指标 （列出技术或装备生产、应用、运行和维护成本等）

核心技术装备情况

核心技术装备参数
（列出核心技术装备的主要参数，如工艺运行参数、装备性 

能参数等）

核心技术装备的特点、 （限300字，说明核心技术装备的特点、创新点以及与国内

创新点及技术先进性 外类似技术装备相比的技术先进性和经济性优势）

核心技术装备来源 □自主创新 □国外引进 □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

查新情况 （如有，请填写查新单位、查新时间和查新结论）

鉴定情况 （如有，请填写组织单位、鉴定时间和鉴定结论）

获奖情况 （如有，请填写获奖时间、获奖等级和奖项名称）

知识产权情况
（说明该技术装备知识产权归属情况，授权使用情况，专利 

获取及应用情况）

国内外应用情况

（说明该技术装备在国内和国外的研发和工程应用总体情 

况，可列举不超过5项在规模和行业上有代表性的案例名 

称、规模、验收时间和现状）

申报单位承诺：

申报材料内容属实、准确，技术知识产权权属明确，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特此承诺。

（申报单位盖章）

曰期： 年 月 曰

其他证明材料：

（其他证明工程实施重要性、示范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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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绿色低碳舰齡示緬目申报汇总表

汇总单位：（加盖公章）

号 称名巨项 范示 型体具 容 内设&.H要 限 年 止起 程 

.

工

1
1
/元 万 

(
资 投 总 

g
 项

况廣进项 注备
0 1

國圍
目项 类碳减源1

1

□U UE □
口

□
U U U

§
项 类碳 降 程过二

0 U U UE 0 0 U
□□□

百 项 类 碳 固 端 末

1
1

0

口
0

L
d

口
□□

口
□

他_

1

 
_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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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1.此表由各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填写；
2. 工程具体类型为4类大方向下细分项目类型；
3. 项目进展情况为未开工的，应说明预计开工时间。
4.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项目类别（如“非化石能源先进示范项目”）+技术路线（项目采用x x技术，破解xx难题） 

+建设内容（主要建设X X ） +建设成效（项目投产后，可X X ,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X X万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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